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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 

儘管本人向來關注侵權責任法之發展，但向來亦認

為，與其對侵權責任法爭議問題亦步亦趨地發表研究成

果，似亦可朝更臻掌握侵權責任法法理之方向進行研究。

並非任何損害，均應得到填補。侵權責任法並非社會救濟

法，其所填補之損害，均基於一定理性因素。本論文集所

收錄關於侵權責任之論文，即均於本人這項態度下誕生。 

本人原規劃於兩年前出版這本論文集，但考慮到於15
年的教學與研究生活裡，從未曾有過一段時間好好休養生

息，於是始於今年中進行出版事宜。近幾年來，本人生活

重點除從事教學與研究外，大抵將其餘時間保留於家庭，

或許因此少了些研究成果，但也收穫了些內在。 

18年的學術生涯並不算長，但也不算短。由衷感謝，
於這段時而困頓時而愉悅的時光裡，任何幫助或關心過

本人的人們。感謝，助理萬惟理同學辛勞幫忙校對，本論

文集所收錄論文之參考文獻與文字。最後，在此間感謝，

元照出版公司一路以來鼎力支持本人出版論文集。 

 

游進發 
2024年10月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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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 論 

民法所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類型，大抵有侵權損害賠償責

任（侵權責任），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（契約責任）與信

賴損害賠償責任。侵權責任，顧名思義乃侵害權利（或利益）

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。民法上侵權責任之依據，亦即侵權損害

賠償請求權基礎，乃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同條項後段與同

條第2項規定。文獻上一般稱這三條請求權規範為一般侵權責

任法。文獻上一般稱民法第185條以下規定為特殊侵權責任

法，且頗有以這些規定為請求權規範。但這些規定並非請求權

規範，亦即並非請求權基礎。蓋倘若如此，構成一般侵權責任

法之三條請求權規範與其區別，將喪失不少意義。再者，特殊

侵權責任法亦有要件不足之處，並不足以成為請求權規範。 
特殊侵權責任法各條規定，原則上均非侵權損害賠償請求

權基礎。在這項理解的背景底下，例如民法第185條規範意

義，乃連帶債務之明文規定；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範意義，

乃連帶債務之明文規定，以及過失與因果關係之推定。此間請

求損害賠償之依據，均是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，同條項後段

或同條第2項規定；民法第185條第1項只規定，共同（要件）

侵權加害人應為自己侵權行為，負連帶（損害賠償）債務；民

法第188條第1項只規定，僱用人與受僱人應為自己侵權行為負

連帶（損害賠償）債務，以及推定僱用人就其侵權行為具有過

失，就其侵權行為與損害具因果關係。 
侵權責任法原即應以自己責任為規範對象，亦即在其間並

不應允許為他人行為負責的因素。為什麼應為他人行為負責？

就只因為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關係？就只因為僱傭關係？為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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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侵權責任法之基本思維 

 

行為負責之見解，亦無視或忽略父母與僱用人自己本身在此間

均有侵權行為。民法第187條第2項文義與第188條1項但書文義

均透露出，父母與僱用人均有不作為侵權行為，父母乃為自己

行為負責，進而與未成年子女負連帶賠償債務；僱用人乃為自

己行為負責，進而與僱用人負連帶賠償債務。 
侵權責任法主體原即亦應包括法人。在法人本質理論背景

底下，法人原即亦應具有侵權責任主體資格。民法第28條規定

完全體現出法人本質論，即清楚表明法人亦有侵權責任主體之

資格，而應與代表人負連帶賠償之責。植基於這項理解，民法

第184條與第185條以下規定，向來不曾有加害人僅限於自然人

之文義。這點由民法第188條規定並無僱用人限於自然人之文

義，即可窺知端倪。法人作為僱用人應為自己行為負責，而與

應為自己行為負責之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（民法第188條第1
項）。在此間，受害人請求僱用人與受僱人賠償損害之依據，

乃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後段，或同條第2項規定。法人應

為自己行為負責，而與應為自己行為負責之代表人負連帶賠償

責任（民法第28條）。在此間，受害人請求法人與代表人賠償

損害之依據，乃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後段或同條第2項規

定。 
不作為侵權以違反作為義務為前提。於民法第184條規定

之適用範圍內，文獻上稱這類不作為義務為交通安全義務。應

特別說明者，交通安全義務概念並非僅出現於民法第184條規

定之適用範圍內，亦並非（德國）民法典誕生之後，透過學說

與法院裁判始逐漸形成之概念。早於民法典誕生前，這項概念

即已存在。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所指僱用人選任與監督（義

務），性質上即作為義務。民法第187條第2項所指監督（義

務），性質上亦為作為義務。這些作為義務乃交通安全義務之

本質。民法第191條規定之立法理由所謂「交通上之安全所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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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 論 3 

 

要」亦透露出，早於民國初年，立法者即意識到交通安全義務

概念。不作為侵權通常不似作為侵權顯性，人們往往較不易觀

察到其存在。文獻上頗為流行之為他人行為負責之觀點，即印

證這項觀察。僱用人與法定代理人實則以不作為方式（違反選

任或監督義務、違反監督義務）侵害他人權利，實為自己不作

為侵權負責，而非為受僱人或未成年人負責。 
故意與過失均是意識活動。意識活動必有其內容。民法文

獻上向來比較欠缺對故意與過失內容之清楚意識。法律適用者

欠缺這項清楚意義，可能導致法律適用錯誤。例如獵人欲開槍

獵殺躲於草叢裡之野狼。但草叢裡者實為小紅帽。獵人此際並

無侵害他人生命或身體權之故意，亦即並不知躲藏於其間者為

人，從而不知且無意侵害他人生命或身體權。但獵人可能對草

叢裡有人一事能預見。換句話說，其可能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生

命或身體權。鄰人故意挖斷地下電纜，並非絕無可能是故意侵

害相鄰住戶或商家營利之權利或利益。鄰人為報復相鄰住戶或

商家，故意挖斷地下電纜，使其不能營業者，該鄰人此際有故

意加損害於相鄰住戶或商家營業之利益。 
侵權責任法之損害，包括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。財

產上損害之填補，包括回復原狀與尤其是金錢賠償，適用全部

填補原則（民法第213條第1項）。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

（慰撫金）因其非財產性質而無法以金錢度量，故適用相當原

則（民法第18條第2項，第195條第1項），而不適用全部填補

原則。文獻上多以應以被害人與加害人經濟狀況與社會身分地

位，計算慰撫金之多寡。這項見解有不足之處。財損越多，應

賠償金錢越多，直至全部財損已受填補為止。非財損越多，應

賠償金錢越多，直至相當為止。非財損即精神上痛苦。被害人

精神上越痛苦，加害人應賠償越多慰撫金。損害越多應賠償越

多這項體系解釋結果，乃法官依法裁判之內容，法官應依這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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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條文義關聯，亦即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判斷慰撫金之多寡。 
特殊侵權責任法常以連帶債務作為法律效果。立法者選擇

這項法律效果之理由在於連帶債務本身。連帶債務有強化債權

獲得滿足之功能，亦即擔保其實現。立法者於損害賠償法以連

帶債務作為法律效果，即在各該侵權類型發現到，被害人之損

害賠償債權有應強化其滿足，亦即其損害應更能獲得全部填補

之需求存在。 
以上各項說明，於本論文集所收錄論文裡，均有更詳細或

深入之相關說明。以上各項說明，不僅是掌握本論文集所收錄

論文研究內容之導論，亦是侵權責任法法理之所在，以及本人

對侵權責任法之價值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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